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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灌河灌南段水上安全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对灌河水上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掌握和解决灌河水上安全生产工作的问题和隐患，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提升灌河沿线港口码头安全生产水平，促进灌河港区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经县政府研究，决定建立灌河灌南段水上安全联席会议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席会议组织形式

    （一）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总召集人，负责每季度召集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为联席会议成员。

    （二）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港口局，由尹文伟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席会议联络员，负责日常联络工作。由尹文伟同志牵头每月召开联络员工作会议，也可根据情况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水上安全隐患，交流工作信息，商讨拟提交联席会议商讨的重大事项。

    二、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1） 在县政府领导下，研究解决灌河灌南段水上安全隐患存在的重大问题，部署全局性重点工作，也可根据情况召开专题会议，协调解决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问题；及时总结整治经验，适时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2） 指导、督促相关乡镇及部门加强水上应急反应工作；促进部门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享。
（三）建立长效机制，深入排查水上安全隐患，预防和减少水上安全事故，确保水上安全稳定。
（四）研究其他需在联席会议上解决的问题。
三、联席会议组成单位

灌南县灌河灌南段水上安全联席会议成员由以下单位组成：连云港灌河海事局，县政府办公室，县安监局、水利局、城管局、行政执法局、公安局、化工园区管委会、物流园区管委会、地方海事处，田楼镇政府、堆沟港镇政府。

四、联席会议工作制度
（一）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纪要形式分送各与会单位，并抄送县政府办公室。
（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负责组织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事项，并将有关落实情况由各成员单位以书面形式报送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及县安委会。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督办。
（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明确责任，主动向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工作开展情况；遇重大情况应及时向联席会议报告。联席会议将定期、不定期地汇总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上报县政府，同时抄送各成员单位。
特此通知。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24日

  抄送：连云港灌河海事局，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县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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